
    “失联、伤亡，本已相当悲催，还要承担被救援

的费用？”“都是成年人，明知是高风险区域，在无充
分保障的前提下仍坚持擅闯，发生了事故凭什么要

动用公共财政救援？”对于这样的针锋相对，旅游研
究专家、上海师大特聘教授楼嘉军提出，对于“野

游”的施救要软硬相济，既要有法律和政策的刚性，
也要有社会关爱的柔性。

在现代法治社会里，对于救援行动大致是采用

国家救援、民间救援与社会机构救援三种方式。国
家救援是依托公共财政建立的保障机制，所产生的

费用也是由公共财政支出。民间救援主要是借助社
会志愿者队伍和慈善组织的力量。而所谓的社会机

构救援，则是由相关专业公司负责实施，所需的费
用或由政府购买，或由被施救者合理支付。对于“野

游”事故的救援，究竟应该采用哪种形式，需要遵从
法理和情理。

事实上，我国旅游法第八十二条就明确规定：
“旅游者在人身、财产安全遇有危险时，有权请求旅

游经营者、当地政府和相关机构进行及时救助。”
“旅游者接受相关组织或者机构的救助后，应当支

付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
稻城亚丁、四姑娘山、黄山等一些景区均启动

了有偿救援。擅闯峨眉山景区未开放区域失联后被
营救下山的两名男子，最终被罚款并承担 2?余元

搜救费，也是根据《峨眉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
护条例》。

政府和相关机构救助，个人支付所需承担的费
用，合情合理合法。这个道理，必须明确告知每位驴

友及其家属。 首席记者 王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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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户外探险运动“九龙治水”难以形成有效管理

岂能野豁豁 事故频频谁来管

首席记者 王蔚

几天前，国内野外旅游探险圈十分出名的“飞鱼”，在独自翻越西藏昌都地
区的他念他翁山时遇难。消息传来令人扼腕，同时也再次引发了社会的热
议———驴友擅自攀岩或穿越险山恶水，一旦酿成失联、伤亡等事故，就需要动
用大量的公共资源施以援手，所需的营救费用究竟该由行为人自己买单还是
由政府财政支付？如何规范不计生命代价和社会救援成本的“野游”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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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消息称，8 月 2 日，“飞

鱼”开启“他念他翁线”的探险，
按预定行程，最迟应该在 8月

10日出山，但此后一直处于失
联状态。家人报警后，当地出动

了搜救队。16日上午，搜救队在
一条河里发现了已经死亡的“飞

鱼”。此时，距离他失联已经超过

100个小时。
近期时值暑期旅游旺季，也

是“野游”的黄金时段。仅 8月

间，各种“野游”事故频频。
8月 10日，两男子驾车到

峨眉山后，不听劝阻非法进入峨

眉山后山的原始森林。两天后，

警方接到求救电话，立即组织警
力，并出动救援队及熟悉路况的

村民 50多人进山搜救，最终在
14 日 18 时成功找到两名失联

驴友，幸好他俩的生命体征尚处平稳。

8月 16日，三名驴友结伴从湖南郴
州进入永州零陵区黄江源探险，攀爬过

程中一名驴友被困深山。7名消防救援
人员联合 12名山地救援队员，历时 8个

多小时的艰难营救，成功解救被困男子。

8月 17日晚，在北京昌平区崔村镇
的一处野山中，一男一女两名驴友因雨

天雾重被困。当地组成 40多人的救援队
伍，雨夜两次进山搜救，终将两人成功解

救出山。
“驴友在野外探险途中失联进而遇

难的事件，在最近的 10年里不断发生。

这与驴友人数增多、涉足涉险的范围扩
大有着密切关系。也可以说，是社会发展

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旅游研究专家、上
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楼嘉军说，野外探

险的兴起现在看来会是个趋势，造成“野
游”事故频发的根本原因主要有两个，一

是热衷“野游”的人更多了、选择的线路
更杂了，旅途的风险势必也跟着增大；二

是“野游”热上升了，但相关线路上的设
施保障以及管理制度、防范措施和安全

教育等却显得十分滞后。

“职业态度”规范行为
    据中国登山协会登山户外运

动事故研讨小组的不完全统计，
2018年共发生“野游”事故 348

起，其中受伤 115起、死亡 40起、
失踪 4 起、无人员伤亡 189 起。

2017年共发生事故 289起，其中
受伤 107起、死亡 35起、失踪 7

起，无人员伤亡 140起。

在楼嘉军看来，“野游”的乐
趣在探险，探险的价值在挑战自

我，要说“野游”容易发生各种意
外事故，这也是“野游”从兴起到

兴旺这个发展过程中很难绕开的

话题。换句话说，要彻底根除“野

游”也是不现实的，目前要做的只
能是尽可能减少“野游”的风险，

特别是降低死亡率。
综观这些年的“野游”事故，

在死亡的人群中，男性约占七成，
这也与参加户外运动的人员性别

成正比。从地区分布上看，“野游”

事故集中在多山地区，云南、四川
的高山峡谷、湍急河道更是事故

高发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导致

死亡事故的户外运动方式，75%
的死亡是发生在徒步运动时，其

他依次为潜水（9%）、高海拔登山
（7%）、滑雪（4%）、攀岩（3%）、滑

翔伞（2%）。这说明门槛较低的运
动反而更容易出现事故。

楼嘉军说，驴友中有“在游泳

中学游泳”的说法，意思是边“野
游”探险边摸索和积累经验。这种

观点失之偏颇。虽然“野游”谈不

上是纯职业行为，但也不妨以“职
业”的态度来加以规范。比如，倡

导由社会上的探险俱乐部承担起
培训责任，对于户外探险的组织

形式、线路规划、后勤保障、救援
求助等事项做好前置培训。“野

游”探寻的是野趣，但不能弄成野

路子活动，更不能不受法律和行
政规定的约束。“野豁豁”的户外

探险活动，最终造成的是对自身
生命安全的忽视，而且还是对他

人和社会权益的漠视。

游必有方游出意义
    中国自古就是个旅游大国，

历朝历代也都有驴友甘愿把生命
消耗在自己认为有意义和感兴趣

的险恶旅途之中。上海社科院民
俗与非遗中心秘书长毕旭玲说，

我国古代的旅游民俗或能为现代
人的出游和探险带来诸多启示。

首先，古人对远游的危险性

已经有了充分认知，为了寻求心
理安全，创造了路神（道神）信仰。

相传，黄帝元妃嫘祖“好远游”，死
在了路上，后被当作路神崇拜。又

有神话认为，共工的儿子同样喜

欢远游，走到哪里玩到哪里，死后
也被祀为路神。

其次，我们的老祖宗讲求“游
必有方”，这样的观念驱使人们慎

重地对待远游。“父母在，不远游，
游必有方。”孔子认为子女有奉养

父母的责任，父母年迈时，尽量不

要出远门。但他也不反对外出奋

斗，只是必须把外出的目的地告

知父母。儒家的孝道也使古人非
常慎重地对待远游，并为远游做

好充分的准备。这种孝道其实就
是一种远游时应该有的责任感。

当代人在旅游活动尤其是户外探
险活动中更应该具有责任感，除

了对个体生命负责，还必须对家

庭负责、对社会负责。

最后，游必有所图。古人远游

总有各种目的，也因此创造了很

多功绩。比如，张骞出使西域，开
拓了丝绸之路；司马迁年轻时广

泛游历，为后来写作《史记》积累
了大量材料；郦道元跋山涉水、寻

幽探胜，写出地理巨著《水经注》；
鉴真东渡，传播了佛教，增进了中

日文化交流；李白仗剑远游，写出

了不朽的诗篇。目的不仅使出游
有意义，也从线路规划、资料收集

等各方面增加了出游安全性。

    现在即便是一些发达国家，

对于高风险的户外探险运动，专
门的成文法还极为稀缺，需要参

照散落于民法典、旅游法、经济法
乃至刑法中的相关条文来约束

“野游”行为。而且，户外探险运动
本身又具有交叉属性，涉及的行

政管理部门包括了旅游、体育、文

化、工商、公安、园林、林业、消防、
县乡等多个部门，可谓“九龙治

水”，任何一个部门都难以实施单
一有效管理。但是，多部门联合执

法又会产生难度大和成本高的问
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切

实可行且高效稳妥的管理办法。

“现有的一些政策也是鼓励
和促进户外探险运动有序和健康

发展的。”汇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李治律师表示，违规“野游”行为

频频给个人及社会造成损害，应
当从依法依规的角度加以充分审

视，最大程度地运用法律的手段
规定参与人的权利与义务，同时

也依法规范社会救援行为。
从民法方面着眼，对于组织

“野游”的机构和个人，要让他们

切实履行好安全保障义务，包括
前期的路线选择是否合理、必要

的装备是否配齐、相关的安全和
技能培训是否到位等。在探险过

程中，组织方是否向参与者提供
了必要的引领和帮助，发生事故

后是否迅速展开了积极救助。这

些问题都可以运用民法的相关条
文给予调整。尤其是组织方，负有

明确的告知义务，要向参与者充

分明示可能的风险。

李治提出，对于户外探险活

动首先要加强分类管理，将专业
性强、危险性高的户外运动，与一

般的户外运动评级区分。对危险
性高的户外运动，建议参与者在

专业度较高的公司或机构的组织
下进行。有关行业管理部门也应

当对组织户外探险运动的公司或

机构设立准入标准。其次是强化
安全保障义务，组织方应结合天

气、地理环境，制定出相对完善的
旅行计划，各项风险预案也必须

做足且能有效落实。

游实履行权利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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